
浙江省先进微纳电子器件智能系统及应用

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相关管理制度，浙江省先进微纳电子

器件智能系统及应用重点实验室成立学术委员会，为了规范学术委员

会职责及议事程序，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术委员会受浙江省科技厅的委托，是实验室的学术评议、

咨询、管理和监督的组织。 

  

第二章 职责 

第三条 学术委员会的工作职责： 

1、对实验室发展战略规划、重大科研部署、学科建设提出咨询意见

与建议；   

2、对实验室建设相关科研项目立项、中期评审、结题验收、成果鉴

定、成果报奖等提出评议意见； 

3、咨询和审议实验室建设相关的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及高层次人才引

进计划； 

4、审议实验室的重大学术活动、年度工作，审批开放研究课题； 

5、审查实验室建设、规划，并提出合理的建议； 

6、对实验室建设相关的科技布局、研究单元的设立与撤销提出评议

意见； 

7、通过讲学、短期工作等多种形式积极参加和支持实验室的工作； 



  

第三章 组成 

第四条 学术委员会由相关专业领域资深专家组成，实验室的主要领

域方向均应有代表参加，校内专家不应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中青

年学术委员不少于三分之一。 

第五条 学术委员会设主任 1 人，副主任 2-3 人，委员若干人，委员

会人选由浙江大学推荐，并经浙江省科技厅审批同意，由依托单位浙

江大学聘任。 

第六条 学术委员会下设秘书处，负责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的日常工

作。 

第七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1、学术委员会委员任职条件： 

  （1）作风正派，治学严谨，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 

  （2）有学术专长，为专业方向的学术带头人； 

  （3）能认真履行委员的权利与义务。 

2、每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任期五年，可以连选连任，原则上每次换届

应更换部分成员。 

3、学术委员会委员均可以提名增选新的委员，在每年一度的全体会

议上讨论决定。 

  

第四章 会议制度 

第八条 学术委员会会议制度： 



1、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实行例会制，每年至少召开 1 次全体

委员会议。在讨论决定重大事宜时，参加会议的委员不得少于全体委

员的三分之二，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

特殊情况下表决方案可由主任（或主持会议的副主任）根据大多数委

员的意见确定。 

2、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可根据工作需要，临时召开部分或全体委

员会议，商讨、决定实验室有关学术问题及委员会相关事宜。 

3、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召开，由秘书处组织；

主任委员因事不能出席，可委托副主任委员主持会议。 

第九条 实验室有关活动属于国家机密的，学术委员会委员须遵守国

家有关保密规定。 

第十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提交的议题由学术委员会秘书处统一报学术

委员会研究。 

第十一条 各类会议的决议、决定，经主任委员签字方为有效。 

  

第五章附则 

第十二条 本《章程》在执行过程中，如遇未尽事宜需要补充、修改，

须由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后方为有效。 

 

 

 


